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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安格律师事务所 

关于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湖北安格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的委托，指派律师出席公司2016年年度股东大会，对公司本次会议

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2、本次会议的召开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于 2017 年 5 月 19 日下午 14:30 在公司本部 A 座 5

楼 1 号会议室（武汉市硚口区古田二路南泥湾大道 65-71 号汇丰企业总部 8 号楼）召

开。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与会议通知的内容相一致。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



    1、《公司 2016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359,478,928 股，反对票 184,201 股，弃权票 116,800 股。同意

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99.9163%，超过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半数，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 18 人，代表股份 5,654,763 股。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5,353,762

股，反对票 184,201 股，弃权票 116,800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

决权的 94.6770%。 

2、《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票 359,478,928 股，反对票 184,201 股，弃权票 116,800 股。同意

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99.9163%，超过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半数，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 18 人，代表股份 5,654,763 股。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5,353,762

股，反对票 184,201 股，弃权票 116,800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

决权的 94.6770%。 

3、《公司 2016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359,358,868 股，反对票 304,261 股，弃权票 116,800  股。同

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99.8830%，超过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半数，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 18 人，代表股份 5,654,763 股。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5,233,702

股，反对票 304,261 股，弃权票 116,800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

决权的 92.5539%。 

4、《公司 2016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359,358,868 股，反对票 304,261 股，弃权票 116,800 股。同意

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99.8830%，超过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半数，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 18 人，代表股份 5,654,763 股。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5,233,702

股，反对票 304,261 股，弃权票 116,800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

决权的 92.5539%。 



5、《公司 2016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359,495,228 股，反对票 167,901 股，弃权票 116,800 股。同意

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99.9209%，超过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半数，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 18 人，代表股份 5,654,763 股。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5,370,062

股，反对票



其中中小投资者 18 人，代表股份 5,654,763 股。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2,914,896

股，反对票 181,701 股，弃权票 2,558,166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

决权的 51.5476%。 

9、《关于续聘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359,358,868 股，反对票 304,261 股，弃权票 116,800 股。同意

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99.8830%，超过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半数，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 18 人，代表股份 5,654,763 股。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5,233,702

股，反对票 304,261 股，弃权票 116,800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

决权的 92.5539%。 

10、《关于产业基金受让中百集团武汉生鲜食品加工配送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该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武汉商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华汉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票 141,438,017 股，反对票 304,261 股，弃权票 116,800 股。同意

票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99.7032%，超过出席会议非关联股

东所持表决权的半数，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 18 人，代表股份 5,654,763 股。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5,233,702

股，反对票 304,261 股，弃权票 116,800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

决权的 92.5539%。 

11、《关于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者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356,860,954 股，反对票 298,501 股，弃权票 2,620,474 股。同

意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99.1887%，超过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半数，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 18 人，代表股份 5,654,763 股。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2,735,788

股，反对票 298,501 股，弃权票 2,620,474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

决权的 48.3802%。 

12、《关于武汉商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变更承诺的议案》 



与该事项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武汉商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华汉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票 141,006,949 股，反对票 852,129 股，弃权票 0 股。同意票占出

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 99.3993%，超过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半数，该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 18 人，代表股份 5,654,763 股。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4,802,634

股，反对票 852,129 股，弃权票 0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84.9308%。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

议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公司本次会议各项议案的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中百集团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之律师签字页。）  

                                        

 

见证律师：顾  恺        

                                     余学军         

2017 年 5 月 19 日 

 

 

 

 

 

湖北安格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余  晖     

 




